
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 

學位證書加註專長之審核規定 

（適用對象：113 學年度入學適用） 

114 年 8 月 2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114 年 12 月 9 日第 186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一、以專題為導向之跨域自主學習課程架構 

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（以下簡稱本學程）為落實以專題導向為本位，依學生學習興

趣、專題、職涯方向，鼓勵學生鏈結專業所學，積極參與其他院系所課程之學習活動，以啟發

學生自主學習動機、培養跨領域及專業能力，經下列流程審核通過後，得在學位證書加註專長。 

 

二、學位證書加註專長審核規定 

本學程學生需完成以下課程並通過審核流程，始得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。專題必修課程須先覓

得專題指導老師(以下簡稱指導老師)，並經指導老師簽署指導同意書後加選（詳見本學程專題

課程實施要點），簽署「指導同意書」時即確認學生擬加註之跨域專長領域，以利後續修課及

成果審查；進入專題後，欲修改加註之跨域專長領域者，最遲於專題第二學期結束前提交至學

程辦公室審核。 

 

（一）修畢專題必修課程（共 5 門課 13 學分） 

1. 跨領域探索（1 學分） 

2. 跨領域創新專題（一）（3 學分） 

3. 跨領域創新專題（二）（3 學分） 

4. 創新設計或創業專題（一）（3 學分） 

5. 創新設計或創業專題研討（3 學分） 

 

（二）修畢專業相關專業課程（共 9-12 學分） 

經指導老師同意後，依據本學程「學位證書專長加註課程對應表」，選修 9-12 學分專題相

關專業課程，包括跨域校內外選修課程、微學程、整合學程、個人化學程等課程，每項專

長加註至少須修習相關課程 4-6 學分，共兩項跨域專長加註。 

以個人化學程取得專長加註者，須於二年級下學期結束前提交課程規劃表至學程辦公室審

查，並於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前通過個人化學程申請審核。 

 

（三）通過專題口試審查 

1. 須完成前述（一）、（二）條件後，提出畢業專題口試審查申請。 

2. 須完成參加校外相關競賽或研討會正式發表，並繳交參加競賽或研討會證明。 

3. 須提出與專題、加註專長能力對應之修課證明，並說明課程與能力間之關聯性，經由口

試委員審查。其課程來源包含但不限於整合學程、微學程、個人化學程等。 

4. 專題口試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一個月內，繳交修正後畢業專題成果報告。 



 

（四）經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

本學程學生須完成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條件，並於口試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書後一個月內，

提交前述佐證資料，至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送請教務處於學位證書加註專長（通過

後亦可選擇不加註）。 

 

（五）延畢或上述例外狀況者，須於當學期開學一個月內，提交申請至學程課程委員會討論處理方 

式後決議。 

 

三、本審核規定經學程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 



 

附件一 課程地圖(113 學年度入學適用) 

 


